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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2020年6 月 22 日會議

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的落實情況」議程

有關〈刑事罪行條例〉（第 200章）第 161 條

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」罪

委員在上述會議上要求律政司補充資料，提供自終審法

院在 2019 年 4 月 4 日就〈刑事罪行條例〉第 161 條作出判決

（即伊反亭亭長採斯嘉緩反方三人﹝2019 ﹞ HKCFA 9 ）後未能

以該條控罪檢控在私人地方使用自己手機偷拍的人士的案件

宗數。

自終審法院2019 年 4 月 4 日就難嘉錯案頒下判決以來，律

政司處理共約 13 宗與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」罪

有關而受判決影響的法庭案件，當中 10 宗個案與偷拍行為有

關，而這些案件的法律程序已經全部完成。

保安局已接納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9 年 4 月 30 日發表的

《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〉報告書中的建議，並於今年7

月 8 日開始，就窺淫、私密窺視、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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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相關影像訂立刑事罪行的建議，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

詢 1 。

正務向文軒 ！鹽1

2020 年9 月 25 日

l 諮詢文件可於保安局網站（ www.sb.gov.hk/chi/special/voyeurism/index.htm ）下載。




